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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關連交易

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 2021年8月2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與四川德勝於
2021年8月20日訂立原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四川德勝銷售產品
或物料。

2021年10月15日，本公司與四川德勝訂立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本公
司同意向四川德勝增加「受託加工及其他服務」業務類型並調整其他
產品銷售情況，並同意向四川德勝提供產品或物料和受託加工及其
他 服 務 在 2021年8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期 間 的 總 額 不 超 過 人 民 幣
99,225萬元。除上述變動外，原協議中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四川德勝為本公司副董事長宋德安先生所控制
的法人。故此，四川德勝為本公司按上市規則14A章下之關連人士，
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
連交易。

由於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金額上限之適用百
分比率逾0.1%但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本公司之豁免
持續關連交易而無須獨立股東之批准，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所
載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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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

背景

根據本公司生產經營需要，2021年8月20日，本公司與四川德勝簽訂原協議，
本公司同意銷售給四川德勝的產品或物料在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期間的總額不超過人民幣98,700萬元。

由於本公司生產經營的調整，本公司與四川德勝訂立服務及供應補充
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四川德勝增加「受託加工及其他服務」業務類型並
調整其他產品銷售情況，並同意向四川德勝提供產品或物料和受託加
工及其他服務在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的總額不超過人民
幣99,225萬元。除上述變動外，原協議中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本公司確認，截至本公告日，原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均未超越現有上限。

日期

2021年10月15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四川德勝

主要標的

本公司向四川德勝提供焦炭、生鐵、鐵礦石等產品或物料及受託加工及
其他服務。

交易期限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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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變動情況

根據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四川德勝增加「受託加工及其
他服務」業務類型並調整其他產品銷售情況，並同意向四川德勝提供產
品或物料和受託加工及其他服務在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
的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99,225萬元。除上述變動外，原協議中其他條款維
持不變。

在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下，由 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期間，
本公司向四川德勝銷售產品或物料的建議金額上限（不含稅）分列如下：

品種 數量 單價 金額

（萬噸） （元╱噸）（人民幣萬元）

焦炭 6 3,850 23,100

生鐵 7.5 3,750 28,125

鐵礦石 4 1,000 4,000

受託加工及其他服務 20 2,200 44,000   

合計 ╱ ╱ 99,225
   

定價基準

1. 關連交易的定價原則，按公平公正原則，採用恰當、合理與公允的
定價方法訂立交易協議。

2. 有國家指導價的按照國家指導價；沒有國家指導價的按照市場價。
市場價應通過雙方平等協商，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定價及參照可比的
市場交易價。

3. 本公司向四川德勝提供產品或物料及受託加工及其他服務之價格，
不可低於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銷售相同類別產品或物料及受託加
工及其他服務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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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承諾以不低於向獨立第三方銷售類似產品或物料及受託加
工及其他服務的標準和條件，向四川德勝銷售產品或物料及受託加
工及其他服務。

付款

按照本公司銷售政策執行。

訂立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的理由

本公司與四川德勝訂立該等協議，有助於公司持續穩定發展。根據前述
交易和定價原則，該關連交易對本公司具有積極的影響。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乃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中經協議訂約方按公平磋商後訂立，
而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的條款（包括建議金額上限）屬公平合理、按正常
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公司及四川德勝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厚鋼板、型材及線材等鋼材的製造及銷售。

四川德勝主要從事建築用鋼筋產品生產；道路貨物運輸（不含危險貨物）；
各類工程建設活動；發電、輸電、供電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
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文件
或許可證件為準）一般項目：基礎化學原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等許可
類化學品的製造）；鋼、鐵冶煉；鋼壓延加工；機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
屬材料銷售；機械設備銷售；金屬礦石銷售；建築材料銷售；化工產品
銷售（不含許可類化工產品）；合成材料銷售；五金產品零售；裝卸搬運；
普通貨物倉儲服務（不含危險化學品等需許可審批的項目）；道路貨物運
輸站經營；機動車修理和維護；汽車零配件零售；技術服務、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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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熱力生產和供應。其最終實
際擁有人是本公司副董事長宋德安先生。

董事會審議情況

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經第九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批准，經全體非關連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致同意，通過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交
易的議案。董事會就有關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交易進行表決時，關
連董事宋德安先生及周平先生已經迴避表決。除該等關連董事外，概無
任何其他董事在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交易中存在重大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四川德勝為本公司副董事長宋德安先生所控制的法人。
故此，四川德勝為本公司按上市規則 14A章下之關連人士，服務及供應
補充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金額上限之適用百分
比率逾0.1%但低於 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本公司之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而無須獨立股東之批准，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所載之申
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本公告所用的詞彙定義如下：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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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原協議」 指 本公司與四川德勝訂立的日期為2021年8月20

的供應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服務及供應補充
協議」

指 本公司與四川德勝訂立的日期為 2021年10月15

的服務及供應補充協議

「四川德勝」 指 四川德胜集團釩鈦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鄒安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1年10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張文學先生（執行董事）、謝志雄先生（執
行董事）、鄒安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賴曉敏先生
（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盛學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金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郭傑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